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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9F_90_E5_c31_37027.htm 原告：中国某外贸运

输总公司南京分公司（下称南京某外运公司）被告：中国某

进出口总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下称安徽某进出口公司）被告

：安徽省某磁电有限公司（下称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案情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日、１０日，安徽某进出口公司以自

己名义先后向南京某外运公司提交编号为ACE9104、ACE9105

两份“集装箱出口货物明细单”，并加盖了本公司“出口货

物明细单专用章”，请求南京某外运公司将两箱文件架由南

京港运往美国芝加哥港。明细单载明，提单交给安徽省某磁

电公司后，运费向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收取。双方约定运费为

１０２３６．２６美元。南京某外运公司遂在“江神”号货

轮上为该批货物订舱，并签发了ACE9104和ACE9105两份运费

预付提单，交给安徽省某磁电公司。１２月１８日，安徽省

某磁电公司向南京某外运公司出具“保函”称：“我司委托

贵司运输的办公用品至美国，在我司项下的托单所发生的运

输费及其他应付费用均由我司承付”，同时在保函上批注，

“ACE9104、ACE9105两份提单于１２月１９日收”。货物发

运后，安徽省某磁电公司一直未付运费。１９９０年４月９

日，南京某外运公司向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托收运费，遭其拒

付；南京某外运公司转向安徽某进出口公司索取运费，该公

司以“该批货物非本公司托运，且安徽省某磁电公司已出保

函认付，运费不应由我公司承担”为理由拒付。为此，南京



某外运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立即偿付该项

运费１０２３６．２６美元。安徽某进出口公司仍以上述理

由予以答辩。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未予答辩。【审判】法庭辩

论中，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未到庭。原告南京某外运公司与被

告安徽某进出口公司之间争议的焦点有两个：谁是托运人？

“保函”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原告认为：安徽某进出口公司

以自己名义向外运公司办理托运手续，并加盖“中国电子进

出口总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出口货物明细单专用章”，因而应

作为本次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原告签发的是预付运费的提单

，因而安徽某进出口公司应承付运费。安徽省某磁电公司出

具“保函”，使其成为托运方的担保人，故应对未付运费承

担连带责任。被告安徽某进出口公司则认为：该批货物系为

安徽省某磁电公司代办的托运，因而运费应由实际托运人安

徽省某磁电公司承付；这种“保函”应视为对债务履行的承

诺，而不能成为债的担保意义上的保证。武汉海事法院认为

：安徽某进出口公司向南京某外运公司提出的“出口货物明

细单”和南京某外运公司签发的提单构成的运输合同，及安

徽省某磁电公司出具的“保函”，均为有效。安徽某进出口

公司是本次运输的托运人，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是托运方的担

保人。安徽某进出口公司未及时承付运费，应承担违约责任

；安徽省某磁电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安

徽某进出口公司偿付原告南京某外运公司运费１０２３６．

２６美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付清。被告安徽省

某磁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评析】1、保证是债的担保的

一种形式，其意义在于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人



代为履行或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保证人所承担的责任，法律

规定有所不同：一种是连带责任，即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共同

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既可先向债务人请求履行或赔偿损失

，也可以先请求保证人履行或赔偿损失，没有先后顺序的限

制。另一种是补充责任，即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

人应首先请求主债务人履行，主债务人不能履行时，保证人

才代为履行或赔偿损失。经济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被保

证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时候，由保证单位连带承担赔偿损

失的责任”。这里所称的“连带责任”，显然是指补充责任

，保证人承担责任，以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为前提。因此，在

本案审理中，应首先确定谁是债务人，即谁应承付这批货物

运输的运费。从本案的证据看，原告签发的提单为预付运费

提单，因而应由托运人支付运费；而被告安徽某进出口公司

在向原告南京某外运公司办理托运手续时是以自己的名义，

且并未申明受安徽省某磁电公司委托“代办托运”，由此不

能证明安徽某进出口公司和安徽省某磁电公司二者之间有代

办托运委托关系存在，因而应认定托运人是安徽某进出口公

司，而不是安徽省某磁电公司。至于保函的性质，运输合同

的“第三人”安徽省某磁电公司向债权人南京某外运公司保

证履行运输合同义务支付运费，符合债的担保意义上的保证

的特征，故应对债务人安徽某进出口公司所承担的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如前所述，属于补充责任。因而，

在法院判决书中“被告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之

前，如能加上“被告安徽某进出口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

，则更符合经济合同法关于保证责任之规定的特点。2、从另

一角度讲，安徽某进出口公司的明细单指明，提单交给安徽



省某磁电公司后，运费向安徽省某磁电公司收取；南京某外

运公司接受此要约，将签发的提单交安徽省某磁电公司，并

向其托收运费。此本为运输合同关于运费付款人的约定。安

徽省某磁电公司收到提单并向南京某外运公司出具保函，同

意作该运输合同的运费付款人，其本应及时履行该义务。但

安徽省某磁电公司在南京某外运公司向其托收运费时，却予

以拒绝，南京某外运公司转而向托运人安徽某进出口公司索

要运费。按运输合同关系，托运人有支付运费之义务，是托

运人之最主要义务，在其指定的付款人不能支付运费情况下

，为维护承运人的基本权利，承运人有权向托运人追索运费

，法律也应支持。故南京某外运公司向安徽某进出口公司追

索运费，并无不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